
重庆市梁平区龙溪河川西渔村段水生态修复项目（第二次）复核
中标候选人公示

（公示期：2023年12月05日至2023年12月08日）

项目标段名称
重庆市梁平区龙溪河川西渔村段水生态修复项目（第二次）
复核

最高限价（或招标控制价）
（元）

13498169.14元
项目编码  50022820230821005010101

招标公告编号 /

招标人 重庆市梁平区礼让镇人民政府 招标人联系电话  13996608510  

招标代理机构 重庆蚂蚁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招标代理机构联系电话 18166362013

中标候选人排序 名称 投标报价（元） 工期（日历天） 质量
拟任项目负责人

姓名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第一名
重庆大方生态环
境治理股份有限

公司
11980286.05 达到招标文件要求

达到招
标文件
要求

念海明 二级注册建造师  渝2502010201000233

第二名
重庆营兴实业有

限公司
12450157.33 达到招标文件要求

达到招
标文件
要求

武刚 二级注册建造师 渝2502019202001385

第三名
四川杰欣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

12720005.96 达到招标文件要求
达到招
标文件
要求

 冯学斌 二级注册建造师 川2512012201367605

中标候选人响应
招标文件要求的
资格能力条件

第一中标候选人：重庆大方生态环境治理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投标业绩： 盘溪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整治工程示范段水生态修复项目

第二中标候选人：重庆营兴实业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　
投标业绩：石堰镇桃花河河岸生态修复及环境综合整治项目

第三中标候选人：四川杰欣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企业资质：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投标业绩：永川区饮用水水源生态保护工程

招标文件规定应
公示的其他内容

共计1家投标人投标文件技术方案评审不合格：绿尔盛(重庆)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投标文件中，其技术方案第八章工程进度计划
与措施中多处出现“分包”的相关内容，不符合招标文件第13 页投标人须知前附表1.11条款不允许分包的要求，根据招标文件《否决
投标情形一览表》A-1“投标人的技术方案综合性评审不合格，由评标委员会作否决投标处理”之规定，否决其投标。
共计 2 家投标人投标文件资格评审不合格：重庆上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提交的投标文件中，未按照招标文件第二章投标人须知第
1.4.1条其它要求，提供第七章“技术标准和要求”所要求提供的相关检测报告或证明材料，根据招标文件《否决投标情形一览表》A-
7“投标人的其他要求须满足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4.1项的要求，否则由评标委员会作否决投标处理”之规定，否决其投标。
陕西省三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提交的投标文件中，资格部分提供的相关检测报告或证明材料中，未体现生物转笼的处理规模、功
率、材质、转笼直径等参数，根据招标文件《否决投标情形一览表》A-7“投标人的其他要求须满足投标人须知前附表第1.4.1项的要
求，否则由评标委员会作否决投标处理”之规定，否决其投标。

中标候选人评标
情况

中标候选人符合性审查（包括技术方案评审 、资格评审、形式评审、响应性评审、投标函部分及经济部分评审）均合格。

提出异议的渠道
和方式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应在中标候选人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招标人：重庆市梁平区礼让镇人民政府(联
系人： 黄彪  ，联系电话： 13996608510）提出异议。

招标人（盖章）:

 

 

 

2023年12月05日

招标代理机构（盖章）： 

 

 

 

2023年12月05日

注：注：1.招标人及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对填写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一致性负责。招标人及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对填写的中标候选人公示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一致性负责。

2.发布媒介和电子招标交易平台应当对所发布的公示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负责。发布媒介和电子招标交易平台应当对所发布的公示信息的及时性、完整性负责。

3.中标候选人公示纸质文本须加盖单位公章，多页还应加盖骑缝章。中标候选人公示纸质文本须加盖单位公章，多页还应加盖骑缝章。


